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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解釋理由書】

按假扣押、假處分之執行，均為民事強制執行之一種，民事訴訟費

用法第二十三條關於征收執行費之規定，自亦有其適用。本院院解字第

三九九一號解釋認為假扣押、假處分之執行，無須征收執行費者，當以

本案將來判決確定或和解成立執行時，既須征收執行費，則在此等保

全程序之執行，自無須先行征收為理由。然若聲請人以後不依據本案判

決聲請執行，或其本訴被駁回時，則此項執行費即再無征收之機會，與

上開法條不合。自以在保全程序執行中，得命繳納，於本案確定執行征

收執行費時，予以扣除，較為平允。上開解釋與此見解有異部分，應予

變更。

釋字第一三七號解釋（62.12.14.）

【解釋文】

法官於審判案件時，對於各機關就其職掌所作有關法規釋示之行

政命令，固未可逕行排斥而不用，但仍得依據法律表示其合法適當之見

解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法官於審判案件時，對於各機關就其職掌所作有關法規釋示之行

政命令，或為認定事實之依據，或須資為裁判之基礎，固未可逕行排斥

而不用。惟各種有關法規釋示之行政命令，範圍廣泛，為數甚多。其中

是否與法意偶有出入，或不無憲法第一百七十二條之情形，未可一概而

論。法官依據法律，獨立審判，依憲法第八十條之規定，為其應有之職

責。在其職責範圍內，關於認事用法，如就系爭之點，有為正確闡釋之

必要時，自得本於公正誠實之篤信，表示合法適當之見解。

釋字第一三八號解釋（63.5.10.）

【解釋文】

案經提起公訴或自訴，且在審判進行中，此時追訴權既無不行使



釋字第一三九、一四○號解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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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情形，自不發生時效進行之問題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按刑法時效章內關於追訴權時效之規定，首於第八十條第一項明

定：追訴權，因左列期間內不行使而消滅。可見追訴權時效之進行，係

以不行使為法定之原因，行使則無時效進行之可言，至為明顯。刑事訴

訟程序中之提起公訴或自訴，以及於審判進行中之實行公訴或由自訴

人所為追訴之行為，無不屬於追訴權之行使。詳核來文，所謂已提起公

訴或自訴，且事實上在進行審判中者，亦即意指追訴權原未消滅，而現

尚在依法行使中者而言。依照前開說明，此時既無不行使之情形，自不

發生時效進行之問題。

至於追訴權於不行使時，本應有時效之進行。惟如遇有法律上之

原因而係不能行使時，刑法則於第八十三條另設停止進行之規定。本院

院字第一九六三號第一項即係本於該條之規定而為解釋，釋字第一二三

號解釋前段則重申前開解釋，並未有所變更。其於追訴權行使時，有無

時效進行之問題，並不屬於各該號解釋之範圍，合併說明。

釋字第一三九號解釋（63.10.4.）

【解釋文】

不動產所有人於同一不動產設定典權後，在不妨害典權之範圍內，

仍得為他人設定抵押權，本院院字第一九二號解釋毋庸變更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按典權乃支付典價，占有他人之不動產，而為使用收益之權，與抵

押權之係不移轉占有，為擔保債務之履行而設之擔保物權，其性質並

非不能相容。不動產所有人於同一不動產設定典權後，其所有權尚未喪

失，在不妨害典權之範圍內，再與他人設定抵押權，民法物權編既無禁

止規定，自難認為不應准許。本院院字第一九二號解釋毋庸變更。

釋字第一四○號解釋（63.11.15.）




